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
领导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行前教育情况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政治面貌
	
	单位及职务
	

	行政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因私出国
（境）事由
	
	前往国家
（地区）
	
	起止时间
	

	行
前
教
育
主
要
内
容
	1.出国前严格执行党中央和自治区关于领导干部因私事出国（境）的有关规定，经审批后方可离境。
2.出国（境）期间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；
3.外出期间要注意保守国家秘密，泄露秘密的并造成不良后果的，根据有关规定，要受到相应处罚；
4.出行目的地必须和申请地一致，不得擅自改变，按时回国，严禁前往敏感国家或地区；未经批准不得擅自逾期回国。
5.出国（境）期间，遵守有关国家的法律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。若受到前往国家或地区专门机关的调查或不公正待遇，应保持冷静，遇紧急情况及时报告组织或当地使领馆；
[bookmark: _GoBack]6.回国后及时把有关证件交学院党委组织部集中管理。

	    本人已知悉上述内容，并承诺遵守。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
	   行前保密教育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	备注：



